
6 说法 2019年10月3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江南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明镜
WEEKLY周刊

律师说法

法治漫画

谨防

“想提升信用卡额度吗？

点击链接即可免费提升额度。”

收到这样的短信要小心，这可

能是骗子的圈套。记者日前从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

当地发生以“信用卡提额”名义

实施的新型诈骗。警方提示，

办信用卡要通过银行的正规渠

道，管好身份信息，切记不要将

手机里的短信验证码告知

他人。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以案说法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王亚

离婚后，丈夫以复婚为由继续和

妻子同居，导致妻子宫外孕，将来怀孕

可能性降低，谁该为这一场意外负

责？近日，绍兴市法律援助中心就受

理了这样一起纠纷案件。

2018年3月，在绍兴打工的90后

小杨认识了小梁，两人一见钟情，交

往一个月便闪婚。婚后一个月，两

人发现彼此性格不合，又草草离

婚。离婚后，小杨和小梁并未断了

联系，小梁以复婚为由继续和小杨

同居，并多次与小杨发生关系。

2018年 6月，小杨因宫外孕住院手

术，切除了右侧输卵管及左侧输卵管

囊肿，医生说将来小杨的怀孕可能性

会降低。

手术后，小梁及家人不仅没接小

杨回家，而是将她抛弃在医院。小杨

拿不出医药费，无奈在出院后的第三

天，在当地派出所的主持下与小梁及

家属达成了调解，以1.5万元做了结。

调解后，小杨想起自己的遭遇，心

里难受又气愤。在咨询了律师后，

2018年11月，小杨向绍兴市越城区

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以该案实际系侵

权纠纷、小杨无法举证证明侵权要素

为由，驳回了诉讼请求。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19年2

月，小杨来到了绍兴市法律援助中心，

请求法律援助。绍兴市法律援助中心

指派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陈艳律师承

办此案。

律师在分析案件后，以小梁侵犯

小杨的身体权和健康权为由，向绍兴

市中院上诉，并向二审法院申请了亲

子关系鉴定和伤残等级鉴定，同时向

派出所了解并调取了报案资料。

经过两次庭审，二审法院认为，

亲子鉴定不排除小梁是小杨流产胎

儿的生物学父亲，小梁和小杨发生性

关系是造成小杨宫外孕的直接原

因。宫外孕手术后，小杨切除了右侧

输卵管和左侧输卵管囊肿，经伤残鉴

定为九级伤残。尽管双方系自愿发

生性关系，但是宫外孕是生育子女过

程中的一项风险，该风险一旦发生，

对女方身体造成的损害较大，故二审

法院根据公平合理原则进行了改判，

判决小梁共赔偿小杨身体损失费7

万余元。

律师说法：
本案是一起较为特殊的家事纠纷

案件。在小杨手术后，小梁对小杨进

行了1.5万元的补偿，这个结果看似公

平合理，实则对女方而言相当吃亏。

因为在案件中，小杨付出的，是切除输

卵管后降低怀孕概率这一隐形权利。

故二审法院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

即“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

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

方分担损失”进行了改判。

目前，小杨已经收到小梁 7 万余

元的赔偿款。

好心帮忙修剪树枝
却不慎摔伤
法官提醒：帮工需谨慎，
受伤自己也要担责

通讯员 余法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杭州余杭区的林大姐最

近却因为跟邻居的一起纠纷颇为头疼。

林大姐的弟弟有几间老房子年久失修，经常

漏雨，林大姐就帮弟弟张罗着修缮老房。联系工

人、采买材料、现场监工等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林

大姐一手操办。眼看着房屋修葺得差不多了，还

差房顶需要修一下，想到隔壁的章叔赋闲在家，

林大姐就叫了章叔来修葺屋顶。

一个上午的时间，章叔和另一个工人就将屋

顶修葺完毕。见林大姐弟弟家门口有一棵树，好

心的章叔提出帮忙修剪树枝，便爬上梯子开始修

剪，结果不慎从梯子上摔落，造成多处骨折及挫

伤。林大姐等一行人连忙将章叔送去医院救治。

之后，章叔将林大姐及其弟弟诉至法院，认

为自己帮林大姐及其弟弟修剪树枝系义务帮工

行为，现因帮工受伤造成的损失，应由林大姐及

其弟弟赔偿。

法官审理后认为，林大姐请章叔修葺房顶，

双方形成了雇佣关系，但章叔修剪树枝的行为并

不包含在雇佣关系内，双方对于章叔修剪树枝系

义务帮工关系均无异议，法院予以认定。本案

中，对于章叔修剪树枝是林大姐指示其帮忙修建

还是章叔的自发行为，双方存在争议。法院根据

派出所的警情详情、施工工具的提供人及垫付医

药费等情况，认定章叔与林大姐之间存在义务帮

工关系具有高度可能性。

法院最终判决林大姐对章叔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章叔修剪树枝过程中未尽到注意义务，

对自身的损失也要承担部分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

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帮工人

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

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

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

不戴头盔苦头吃尽
伤了一次又一次

通讯员 杨阳 林秋杰

在同一个问题上“栽”倒两次，平阳一名电动

车驾驶员这回吃尽了苦头。

近日，钟某驾驶电动车在途经昆阳镇湖屿村

路口时，与另一辆电动车发生了碰撞，未戴安全

头盔的钟某被撞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交警赶

到现场后发现，钟某是个“老熟人”，就在事发的

前一周，钟某才到交警队领回自己的电动车。

原来，就在半个月前，钟某驾驶电动车擦撞

了另一辆电动三轮车，也是由于没佩戴安全头

盔，钟某被撞伤，头部面部均受伤。然而钟某不

吸取上次事故教训，仍不戴头盔，在这起事故中，

钟某被撞成重伤。而和钟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事故中的另一辆电动车驾驶员佩戴了安全头盔，

并无大碍。

通讯员 海薇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发表言论要

有底线，否则就可能构成侵权。近日，

海宁市法院审理了一起发生在微信群

里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郭涛(化名)和王杰(化名)家住同

一个小区，却因小区活动室钥匙管理、

小区集资等事闹矛盾，最终对簿公堂，

郭涛将王杰告上了法庭。

原告郭涛诉称：2019 年 7月 22

日、23日，被告在小区业主微信

群里多次用污秽言语对自己进行

辱骂，对自己的名誉造成重大损

害，故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公开赔

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200元。

收到传票后，王杰却提起了反

诉。王杰诉称：自己与郭涛争吵事出

有因，是郭涛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

法权益。王杰认为郭涛作为业委会筹

备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损害了其他业

主权益，故在业主微信群内发生了争

吵，郭涛也辱骂了自己。

庭审中，郭涛辩称，自己并无公然

辱骂王杰的目的，只是情急之下脱口

而出不当言词。

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对双方

进行了释法明理，表示微信群并不是

法外之地，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网络

空间，均不得以侮辱性的语言或谣言

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进行人身攻击、

肆意诽谤诋毁。经法院主持调解，当

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王杰对在业主微

信群辱骂郭涛的行为进行赔礼道歉，

并出具书面道歉信；郭涛对在业主微

信群向王杰爆粗口的行为，进行口头

赔礼道歉。

交警提醒

离婚后同居致前妻宫外孕
这场意外谁来担责？

业主微信群里互撕还辱骂
两名业主闹上法院最终相互道歉


